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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收容遣送制度为何会终结？基于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框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在问题源流方面，

收容遣送制度实施过程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孙志刚事件成为焦点事件和触发机制，推动问题窗口的打

开；在政策源流方面，政策实施者和研究者构成政策共同体，但基于不同的利益，提出保留和废止的不同

政策方案；在政治源流方面，媒体曝光率激增反映了国民情绪，执政党意识形态转变和政府换届成为政治

窗口，领导批示推动了问题的加速解决；最终，在法学家、媒体人、代表、委员等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下，抓住

了开启的政策之窗，实现了替代型的政策终结；在终结的策略上，避开是否违宪违法的敏感问题。收容遣

送制度的终结对于公民行动、媒体监督、错案纠正等等，都产生了法治意义和示范效应。关于多源流孰轻

孰重，特别是利益集团的作用，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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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强制收容制度源于我国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

的户籍管理制度，后来渐渐兼有治安管理和救济安

置的双重功能。原本实施收容遣送政策的目的是对

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帮助、救济和安置。但是受管制

性人口政策的影响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非规范化，

收容遣送制度逐渐异化为一种限制流动人口特别

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治安管理制度[1]。2003 年“孙志

刚事件”的发生，对于孙志刚本人及其家庭是个悲

剧，却成为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触发机制或曰政策

窗口，最终推动国务院废止了实施 20 多年的《城市

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出台了《城市生活无

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本文构建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并通过

收容遣送制度这一经典案例进行阐释和检验。就收

容遣送制度而言，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是：该制度

为何会终结？对这个问题的拓展包括如下问题：（1）

如果说孙志刚事件是收容遣送制度终结的政策窗

口或触发机制的话，为什么是这个事件，而不是其

他类似的事件？（2）在推动收容遣送制度终结方面，

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各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3）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与以往的政策变迁模

式有何异同？普遍性在哪里，特殊性在哪里？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最先提出政策终结概念的是拉斯韦尔，他将政

策终结定义为废止有关方案，并妥善处理两种人的

价值诉求：方案有效时的忠诚支持者和方案终止时

的利益受损者[2]。布鲁尔认为政策终结是政府对那

些已经存在功能障碍，并且是多余、过时以及不必

要的政策和项目的调整[3]。接受政策 A，实质上也就

意味着政策 B 的终结或缩减[4]。根据终结对象的层

次，政策终结可以分为功能终结、组织终结、狭义上

的政策终结和项目终结四种类型[5]。所谓功能的终

结，就是终止由政策执行而带来的某种或某些服

务。任何一项政策活动都是通过组织来推动的，因

此，政策的终结通常也伴随着组织的缩减或撤销，

这就是组织的终结。政策本身的终结，即承担政策

活动的机构依然存在，而政策所担负的功能则由新

的政策来担负。项目的终结指的是执行政策的具体

措施和手段的终结。按照终结程度，政策终结可以

被划分为完全终结和部分终结[5]。完全终结或者说

政策废止是政策终结的一种最直接、最彻底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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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废止一项政策就是宣告该政策在规定的时间和

范围内停止实施，不再对社会产生效力。部分终结

包括政策替代、政策分解、政策合并和政策缩减。与

政策废止不同，政策替代意味着新旧政策所要解决

的政策问题基本相同，但新政策一般在方法上和操

作程序上变化较大。政策分解是指将政策的内容按

照一定的规则分解出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各自形成

一项新政策。政策合并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

被终止的政策的内容合并到一项已有的政策当中，

另一种是把两项或两项以上被终止的政策合并为

一项新的政策。政策缩减是通过逐步减少对政策的

投入，缩小政策实施范围，放松对政策执行的控制

等措施，来达到最终完全终止政策的目的。根据终

结所需时间，政策终结可以分为爆发型、渐减型和

混合型[4]。所谓爆发型的终结，是指政策的终结突

然而来，甚至没有任何征兆可寻，如同晴天霹雳一

般。此种终结的方式通常来自掌权者权威性的决

定。渐减型的终结采取以时间换取空间的作法，逐

步达到终结的目的，而其最主要的作法是逐步删减

组织或政策所需的经费或资源，或缩小规模。财政

激励、政府效率、政治意识形态这三个标准通常被

用来判断政策是否需要终结[6]。政策终结的支持者

可以分为政策反对者、经济人和改革者三类[4]。“经

济人”希望将资源从不太重要的政府功能转移到

比较重要的功能，或通过终结政府功能，缩减甚至

取消税收来减少整个政府的花销[7－10]。

德利翁和布鲁尔将阻碍政策终结的因素总结

为：制度和结构性因素（如组织、政策的持续性等）；

政治性因素（如联合反对等）；经济上的考虑（沉没

费用等）；心理上的抵制（包括关于终结的否定心理

或观点等）；伦理道德上的问题，终结被认为是对现

存制度和政策的攻击或不正常行为等；理念和信念

上的问题，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念或组织内部的

价值问题等；法律上的制约，终结要通过法律上的

修改等[5]。贝恩给政策终结实施者提了 12 条忠告：

不要试探舆论，否则会让政策终结的反对者警觉并

行动起来；扩大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聚焦于政策

危害；利用意识形态转变；禁止妥协；启用外部人员

领导终结；避免立法机构投票表决；不要侵犯议会

的特权；承受短期的成本上升；收买原有政策的受

益者；提倡政策终结的“更新”，而非终结；只终结那

些必须终结的政策，将反对力量最小化[11]。

中国学者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因素和策略等进

行了案例研究[12－17]。刘祖华从动力学的视角构建政

策终结的动力学模型，分析了农业税政策终结中各

种力量的动态博弈过程[18]。许鹿从规制均衡的视

角，探析中国食品免检政策从政策产生到政策终结

的整个过程[19]。

约翰·金登在赫伯特·西蒙等人提出的有限理

性分析的基础上，将科恩等提出的垃圾箱模型[20]应

用于美国联邦政府中，提出多源流分析框架。该框

架把政策过程看成是由行为者和过程的三个源头

组成的：由各种问题的数据以及各种问题界定内容

所形成的问题源流；涉及政策问题解决方案内容的

政策源流；由各种选举活动和被选举官员组成的政

治源流。各种源流通常情况下相互独立运作，只有

当特定的“机会之窗”允许政策主导者将各种源流

汇集时，才有可能发生例外的情况。如果政策主导

者能够成功，那么就会导致重大的政策变迁[21]。

首先是问题源流。各种机制（指标、焦点事件和

反馈）使问题引起政府官员的关注。研究人员、国会

的办事人员、规划与评估办公室和预算办公室的人

员、学者、利益集团的分析人员构成了一个由专业

人员组成的共同体。思想在这些共同体中四处漂

浮。有些思想幸存下来并且受到重视[22]。政策企业

家（愿意投入各种资源以期未来能够以他们所拥护

的政策形式而有所回报的人们）以许多方式提出他

们的思想。他们要赢得普通公众和专业化公众的默

认，还要获得民选官员的批准。这些政策企业家可

能是民选官员、职业文官、院外活动集团的说客、学

者或新闻工作者[22]。独立于问题溪流和政策溪流的

是政治溪流，它由诸如国民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

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

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22]。政策之窗是政

策建议的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办法的机会，

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它要

么因为紧迫问题的出现而敞开，要么由于政治溪流

中的事件而敞开，因此有所谓“问题之窗”与“政治

之窗”[22]。

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已为中国学者广泛使

用，就研究对象而言，主要有两类：第一，某项具体

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第二，某项决策的临时

调整或政策的长期变迁[23－29]。容志考察了上海市某

区 A 镇“网格巡察”政策的形成，发现：政治源流

因素压倒问题源流成为推动政策形成的主导性

因素[30]。毕亮亮针对江浙跨行政区水污染事件的政

策过程的演变，指出，“大闹大解决，小闹不解决”说

明了在我国社会问题的政策过程中有这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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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源流中事件的大小及发生冲突的激烈程度，决

定了政治源流的存在与否[31]。黄俊辉等指出，有关

校车安全的政策建议早在 2009 年就被提出，却到

2011 年底才进入政策议程，政策建议在政策制定

系统中历经了漂进与漂出的过程 [32]。

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既有研究大体上有如下

几个角度：政策终结、多源流、制度变迁、司法审查、

社会政策、专家参与、公共舆论、警察权等。

（1）政策终结角度。从终结的依据方面看，政策

所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

政策自身的消极作用大于其积极作用。从终结的方

式看，政府通过政策废止、政策替代、政策法律化三

种方式并用的形式完成了对“孙志刚事件”的处理。

从终结的意义和作用看，提高了对于城市中流浪人

员的管理政策方面的绩效。本文不仅探讨终结的依

据、方式、意义、作用，更着重谈终结的动力、阻力以

及策略[33]。

（2）多源流角度。问题源流界定为源于户籍制

度的强制收容由社会救助制度异化为治安管理制

度，且谋取私利、侵犯人权。政策源流表现为学界对

于制度弊端的研究、建议。国务院法制办、民政部门

和收容遣送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对于暂住证、

强制收容等问题早就进行了研究或在两会上提案。

政治源流表现为国民公平意识的觉醒，以及执政党

的理念从效率优先到兼顾公平的转变。政策窗口即

孙志刚事件。这种解读过于粗略，没有深入展开，此

外还需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国民公平意识觉醒、执

政党理念转变如何证实？其二，为什么孙志刚事件

可以打开政策窗口？本文会加以修正并深入分

析 [34－36]。

（3）制度变迁角度。有学者认为，收容遣送制度

的产生、实施与终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偏

好及其变化。资源与人口之间的持续紧张，要求国

家管理者及其组织突破既有制度规范的约束而迅

速消解社会危机；同时，由于在社会管理中单方面

设定宏大而复杂的管理目标，而在实现目标的能力

上又存在难以克服的能力资源的匮乏，都使国家放

弃以制度化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的选择，并以维护国

家利益为理由，凭借不受制约的单方意志性和管理

的便利性，突破既有制度规范的限制来实现国家对

秩序和稳定等目标诉求的迅速达成[37－41]。

（4）司法审查角度。包括：违宪审查与中国传统

文化，违宪审查抑或违法审查，违宪审查制度的建

构及其路径选择，司法程序的完善，违宪审查与政

党关系，等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对于当代中国法的合理性的加强至关重要[42－54]。

（5）社会政策角度。非典和孙志刚事件等突发

事件作为社会政策制定的触发机制，其凸镜效应、

聚焦效应、机会效应、示范效应分别起到暴露政策

缺陷、引发政策需求、推动政策完善和优化政策环

境的作用。还有学者从公众是否参与政策过程以及

是否从政策中获得利益两个维度，构建“嵌入性－利

益相关者”的指标，以此视角总结社会政策的演变

以及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角色变化[55－59]。

（6）专家参与角度。专家和专业化知识保证了

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中国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模

式分为四类：迂回启迪模式、直接咨询模式、外锁模

式、专家社会运动模式。在专家社会运动模式中，政

策相对简单，同时政策变迁又和政策网络中的利益

相关者没什么联系，决策者对专家建议漠不关心。

如果专家想影响议程，就需要采用更加激进的行动

策略———提出一个相对激进的政策概念，对政策执

行者来说政治上可以接受，技术上却缺乏可行性。

孙志刚事件中法学家上书要求全国人大对收容遣

送制度违宪审查就属于这样的策略[60－63]。

（7）公共舆论角度。媒体的转载和积极表达、学

者的积极研讨和参与、非典时期特定的社会情境等

多种因素，形成了外部的合力，促使了收容制度的

废止。还有学者以强国论坛“孙志刚事件”为例，探

讨如何建构公共领域的意见平台[64－67]。

（8）警察权角度。警察权包括警察行政权与警

察刑事权。警察行政权是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为

了维护社会秩序，依据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为社会

成员提供服务的权力。“警察行政权失范”表现为：

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行政不作为、错误地履行职

责、通过“立法”扩权和违反法定程序等。应加快对

警察行政强制的立法步伐，抓紧治安秩序法的制

定，进一步疏通解决争议的途径[68－74]。

有关收容遣送制度的已有研究对本文都有参

考价值和启发意义。在本文中，将综合运用多源流

分析框架和政策终结理论，以这两者为重点依托，

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其他理论角度将会

有所涉及，但都会被纳入新分析框架内。例如，制度

变迁中的政府偏好，社会政策制定的触发机制、警

察权失范，与多源流分析框架的问题源流和政策终

结理论的原因一致；司法审查的讨论可作为多源流

中的政策源流的内容；专家参与中的行动模式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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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源流中的政策企业家行动策略加以讨论；公共

舆论可作为多源流中的国民情绪进行分析。

基于文献综述，本文提出关于政策终结的多源

流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下面以收容遣送制度为

例，具体阐释这一分析框架：

在问题源流方面，收容遣送制度实施过程暴露

的问题越来越多（扩大对象、执法主体不明确、滥用

权力、救济变创收、治安管理代替救助和教育），孙

志刚事件成为焦点事件和触发机制，推动问题窗口

的打开。在政策源流方面，政策实施者和研究者构

成政策共同体，但基于不同的利益，分化为保留和

废止的不同政策方案。在政治源流方面，媒体曝光

率激增反映了国民情绪，执政党意识形态转变和政

府换届成为政治窗口，领导批示推动了问题的加速

解决。最终，在法学家、媒体人、代表、委员等政策企

业家的推动下，抓住了开启的政策之窗（问题/政治

窗口），实现了替代型的政策终结。

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属于政策替代和爆发型

终结（窗口开启到实现只用了几个月），有助于提高

政策绩效。终结的原因主要是政策环境变化（市场

经济、媒体发展、公民意识）、政策执行扭曲（滥用权

力）、政策结果负面（侵犯人权、丑化政府、激化矛

盾）。推动终结的因素包括触发事件、反对政策者

（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为“恶法”）和改革者（代

表、委员）。阻碍因素包括：与政策相关的民政、公安

等人员的不情愿心理，收容遣送站工作人员等相关

者的既得利益，长期运行的制度惯性（肯定其起到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高昂的成本（安置旧人员、

建立新机构）。在终结的策略上，避开是否违宪违法

的敏感问题。

3 问题源流：制度异化与权力滥用
加剧社会矛盾

3.1 收容遣送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收容遣送制度从一开始就兼有社会救助与行

政管理的性质。1990 年代以来，“稳定压倒一切”使

得收容遣送在城市治安管理方面获得更加重要的

地位。与此同时，收容遣送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

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75－76]：

（1）收容遣送对象难明确，范围扩大化。《城市

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后称《遣送办法》）第

二条规定：收容遣送的对象包括家居农村流入城市

乞讨的、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其他露宿街

头无着落的。国阅（1991）48 号文件《关于收容遣送

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又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

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

员，即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各

地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时，将“三无”理解为只要有

“一无”便可成为遣送对象，很大程度上根据主观判

断[77－78]。

（2）收容遣送的执法主体不明确和混乱。《遣送

办法》规定：收容遣送工作由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

共同负责，由民政部门承担主要的管理职责。民政

部会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

遣送办法细则（试行）》规定：除了个别城市，收容遣

送站都由民政部门来领导，设置、撤销都要报民政

部备案。中办、国办（1995）42 号文件规定：“收容以

公安部门为主，民政部门协助；遣送以民政部门为

主，公安部门协助”[79]。但是，民政部门不是维护社

会治安秩序的执法机关，无权限制待遣人员的人身

问题暴露

焦点事件

执政党意识形态
转变和政府换届

国民情绪

政策企业家抓住
政策之窗（问题/政
治）实现源流耦合

政策议程建立
与实施政策终

结的策略

政策源流（各种政
策方案构成政策）

问题源流/
终结的原因

政治源流

政策环境变化
（社会/经济/政治），
终结倡议者的政策

软化与共识达成

图 １ 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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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有些地方，联防组织甚至城管巡逻队都在进

行收容遣送，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和公正。

（3）收容遣送缺乏监督，甚至执法者犯法。《遣

送办法》对收容遣送程序根本没有规定，而一般地

方性法规也只规定了由公安机关对被收容对象进

行询问，做好询问笔录，填写收容登记表，再连同有

关材料转送收容遣送站，只有极个别地方规定了审

批程序。事实上，收容遣送大多由民警个人决定，无

须履行批准程序。被收容对象的合法权利没有保

障[78]。

（4）经费约束使收容遣送由救济变为创收。

1982 年公安部、民政部在收容遣送站的实施细则

中规定：“收容遣送站组织被收容人员进行生产劳

动的收入，主要用于被收容人员的伙食补贴和遣送

路费。”受到收取遣送费、强迫劳动等所产生的利益

驱动，个别收容遣送站与相关执法部门相勾结，每

送来一名流浪乞讨人员或“三无”人员便给予一定

金额提成[80]。某些城市擅自扩大收容范围，一些正

常的进城务工者也遭驱赶、敲诈[81]。

（5）用治安处罚替代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济

和教育，导致难管理、难遣送。虽然收容遣送从一开

始就有治安管理的性质，但毕竟社会救济被放在首

位。后来，这一目标几乎完全让位于治安管理。有些

外来人员有轻微违法行为，但又够不上按《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处罚，就被有些公安人员报送收容遣

送，作为惩罚轻微违法行为的手段。由于绝大多数

都是青壮年，收容进站后他们不服管教，不遵守站

规，破坏设施、冲岗逃跑、打架闹事、行凶伤人时有

发生，有的还用绝食、自伤等办法来对抗，致使收容

站比劳改、劳教场所还难管理。有些人长期留在收

容站遣送不出去。一些地方向辖区外随意抛弃收容

遣送对象[79]。

在孙志刚事件之前，媒体对收容遣送制度就早

有批评[41]。2000 年，《中国青年报》连续刊登了收容

遣送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女青年为何遭遇意外》、

《谁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轮奸案》、《收容遣送工作有

违立法法》、《一起收容站逃亡事件的调查》），在社

会上引起很大反响[82]。《工人日报》2001 年的评论

文章称[83]：“尽管收容制度的最初设计是救济性质，

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在某些地方变成对公

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立法法》第 8 条规定：对公

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

罚，只能制定法律。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一些

地方收容站的种种行为时，我们有权利要求从法律

的源头清理收容的本来意义。”《南风窗》记者 2001
年实地探访了东莞樟木头收容所，调查了非法羁押

和乱收费的情况[84]。
政府其实也早就意识到问题的存在：2000 年 9

月，在收容遣送工作法制建设研讨会上，民政部社

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综合处处长张世峰说：收容遣

送工作将逐步向社会福利性质过渡。从国情出发，

目前取消收容遣送工作不现实。建议把对收容遣送

的立法纳入正在制定中的行政强制法中加以规定。
对于民众反响强烈的收容遣送站向被收容人员“收

费”问题，张世峰强调[82]，绝不能拿被收容遣送人员

做交易！2001 年，广东省民政厅厅长许道生指出：

“目前收容工作出现‘收容难、管理难、遣送难’的局

面。”[85]

收容遣送制度的异化和滥用产生了诸多后果：

（1）它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在加强流动人

口管理和社会秩序治理的目标下，生活无着落的流

浪乞讨人员获得的合法救助减少，进城务工者的合

法权益受到伤害。（2）恶化了城乡关系。收容遣送实

际上是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和歧视，使其处于边缘化

状态，引发社会问题。（3）丑化了政府的形象。政府

已不再扮演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济者的角色，而是

管制流动人口，有的地方甚至靠此创收、以权谋私。
（4）积聚社会不满，积蓄社会冲突。收容遣送是以强

制、惩罚为特征的，某些工作人员的粗暴、伤害会激

发被收容者的不满，形成潜在的社会冲突[75]。
3.2 触发政策终结的孙志刚事件

孙志刚事件是收容遣送制度废止的焦点事件

和触发机制。对于孙志刚事件，已有很多报道[86－103]，

这里进行了重新梳理，分为四个阶段，以求还原事

件的全貌和详实细节：

3.2.1 第一阶段：事件发生

2003 年 3 月 17 日 22 时，孙志刚外出上网，被

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拘留；18 日

零时，室友前往保释，被拒；18 日 2 时，被送往天河

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18 日凌晨，被送至广州收

容遣送中转站；18 日白天，孙志刚的同事、老板前

往保释，未成；18 日 23 时 30 分，以“心动过速待

查”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3 月 19 日，在 201
仓被殴打，室友被拒绝探望，当晚，再遭殴打；3 月

20 日凌晨，在 206、205 仓再遭殴打；3 月 20 日 10
时，治疗无效死亡；3 月 21 日，孙志刚父亲、弟弟前

往广州，在殡仪馆见到遗体，奔走申诉，四处碰壁。

3.2.2 第二阶段：媒体曝光

3 月底，孙志刚的同学在西祠胡同 BBS 发布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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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刚事件消息；4 月 3 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

医鉴定中心解剖尸体，孙志刚的叔叔在场；4 月 18
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陈锋、王雷拿到法医中心的检

验鉴定，认定创伤性休克死亡，推翻猝死结论；4 月

25 日，经多方采访后完成“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的报道，在南方都市报发表；4 月 26 日，北京青年

报转载，广州市公安局督察队慰问孙志刚家属；27
日，天河区公安分局慰问家属；5 月 1 日、4 日，北京

青年报披露孙志刚是被打死的，后又否定；5 月 12
日，18 名涉案者被抓获；13 日，新华网发布消息称

孙被殴打致死，各大媒体转载。

3.2.3 第三阶段：学者上书

5 月 14 日，三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对收

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

报道上书事件，国内外媒体转载。

3.2.4 第四阶段：案件审理

5 月 20 日，检查机关提起公诉；5 月 21 日，在

京学者研讨事件；5 月 23 日，五位学者上书全国人

大常委会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四位教授致函最

高检，要求公布调查过程和重要证据；6 月 4 日，有

关责任人员被党纪政纪处分，专案组与孙志刚家属

签署国家赔偿调解协议；6 月 5 日到 6 日，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9 日，一审判决。

4 政策源流：倡议与反对终结的不同
政策共同体

本节从政策源流的角度讨论围绕收容遣送制

度，有哪些人组成了政策与利益共同体，他们又各

自持什么样的政策方案。从政策终结角度，我们需

要思考这些不同的政策方案背后的利益之争。
4.1 体制内外的政策共同体：

影响对象、作用方式、资源与利益

多源流框架中的政策参与者包括内部和外部

两类。政府内部的参与者包括行政当局、文官和国

会。没有正式政府职务的参与者包括利益集团、研

究人员、学者、咨询顾问、媒体、政党和其他与选举

有关的角色，以及大批民众[22]。在收容遣送制度终

结的过程中，主要有五拨人群构成了政策共同体

（参见表 1）：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者———民政、公

安等主要相关政府行政部门；人大、政府法制办等

主要的立法和政策研究机构的工作者；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

人员；媒体工作者。其中，立法、行政部门都属于体

制内（财政供养人员或有官方政治身份）的政策参

与者。研究人员和媒体工作者相对来说，处于体制

外，虽然从其供职单位来说，也属于部分财政供养

性质。

政府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主要影响备选方案，他

们可以提出立法、修法建议，参与立法听证和草案

起草。在资源方面，他们专司政策执行，熟悉相关政

策，与立法部门有紧密联系。利益方面，对于收容遣

送站工作者等相关人员来说，旧政策可以带来经济

实惠、解决就业，而改革意味着部分人员会被清退、

转岗，非法牟利将不再可能。但是从更高层次和更

广范围的政府来说，与这些小部分人的利益相比，

提高民众满意度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提高政

府合法性。

在立法部门方面，人大有立法权，政府法制办

是立法主体。作为收容遣送办法的创立者，国务院

不能公开承认自己是“恶法”的制造者。全国人大也

不便于讨论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法乃至违宪，以免

陷于尴尬，或者节外生枝。因此，最佳的做法是尽快

以新法代旧法。立法部门组织了学者、专家和政府

有关部门参与立法听证。新法的迅速出台有利于提

高立法部门的民意支持，也避免了否定过去激起相

关当事部门的不满。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民意代表，通过提出

政策过程参与方 政府行政部门（民政、
公安等）工作人员

立法部门（人大、政府
法制办）工作人员

民意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

专家、学者和
政策研究人员 媒体工作者

政治体制内/外 体制内 体制内 体制内 体制内/外都有 体制内/外都有

主要影响对象 备选方案 议程设立 议程设立 备选方案 议程设立

作用方式 提出立法、修法建议，参
与立法听证和草案起草

纳入立法、修法计划，
启动立法、修法程序

提出议案、提案，接
受采访

发表论文、报告，
接受采访，“上书” 报道事件、发表评论

可以利用的资源 专司政策执行，熟悉政
策与立法部门的关系

专职立法，与行政部门
和智库的关系

民意代表和部分官
员的身份，社会声望 学术专长，社会声望 公信力、传播渠道，

与政府、智库的联系

利益
旧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利
益、职位等，改革有利于
维稳和提高合法性

承认旧政策意味着否定
过去的成绩，政策替代
意味着提高民意支持度

社会声望、职业发展
社会声望、职业发
展，成为“出头鸟”可
能遭到“秋后算账”

品牌效应带来的广
告收益，职业发展，
可能遭到“报复”

表 １ 收容遣送制度变迁的政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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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提案以及接受采访的方式参与议程设立。作

为体制内的参与者，他们的声音不会那么“刺耳”，

更容易被政府接受。加之不少代表、委员本身就是

政府官员，更容易通过体制内资源推动议程设立。

推动立法议程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

专家、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研究人员，

多数都有体制内的身份。但是他们不是专职立法或

行政，研究人员的身份使他们相对中立、立场灵活。

他们通过发表论文、研究报告的方式提出备选方

案，通过接受采访或“上书”的方式扩大社会影响、

施加压力。他们的资源是自身的学科背景和学术专

长以及社会声望，推动议程设立有助于提高社会声

望。不好的一面是，如果成为“出头鸟”，可能会给自

己带来麻烦。

媒体工作者与研究人员相比没有学术专长，与

立法、行政部门相比属于体制外。但是媒体可以报

道典型事件、发表评论，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向政府

施加压力。上级媒体可以监督下级媒体，还可以监

督异地政府。通过这样可以打造媒体的品牌、公信

力，因为符合大众需求，会带来广告等经济利益。但

是如果挑战本地媒体或触动政府敏感神经，遭到报

复的可能性更高。

就上述这些政策与利益共同体来说，其内部的

组织化程度是有差别的。相对来说，政府部门的共

同体是比较紧密的，由科层制所约束，也比较高效。

学者、专家、媒体人员相对比较松散；虽然他们可以

在一个事件上有共识，但是也容易意见分化。所有

人的目标都很明确，影响决策层：政府内部通过文

件、报告，政府外部通过内参、报道。

4.2 政策原汤：倡议与反对终结的
代表及其方案比较

在孙志刚案之前，早有人指出收容遣送制度存

在的问题，这些意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主张保

留这一制度，进行完善和加强；一类主张废除这一

制度，寻求替代方案。前一类意见的倡导者主要是

民政、公安等收容遣送制度的执行部门；后一类意

见的倡导者主要是学者、媒体工作者。

对两种方案从价值观、技术可行性和公众接受

性方面比较的话（参见表 2），可以发现：保留制度、

加以完善的话，虽然侵犯人权，但却是治安管理、控

制人口流动的有效措施。在原有制度基础上小修小

补或者立法加以提升，比较容易实现，除民政、公安

等执行部门赞同外，绝大部分人反对。而废除制度，

寻求替代，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构

建和谐社会；但是，废除制度面临着法律障碍、既得

利益群体阻碍、创设新法的立法程序问题；不过，绝

大部分公众支持，尤其是学者、媒体、代表、委员。

具体来说，公安部门认为收容遣送是预防和打

击犯罪的好工具，民政部门则有两难之处———收容

遣送有潜在的经济利益，但是执行过程中左右掣肘

又遭到各种非议。学者、媒体工作者在收容遣送制

度中并无经济利益可言，纯粹是从学术专长、社会

责任感的角度提出废除“恶法”的主张，当然，附带

会获得社会声望及其变现可能带来的好处。

在收容遣送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部分法学家的

意见在孙志刚案前后发生了转化。他们既希望通过

参与、配合政府立法、修法，获得学以致用的机会，

又希望发出点不同的声音向社会表明自己中立的

立场和社会责任感。不过，在孙志刚案后，那些原来

主张保留、完善的法学家开始坚定地站在废法的立

场上。

支持保留收容遣送制度，并主张通过立法等方

式加以完善的主要是民政工作者和部分法学家。表

3 列了一些代表人物，有趣的是，有不少就是收容

遣送站及其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承认收容

遣送制度存在问题，但是出发点有差别：有的认为

这个制度还没有达到它的预期目标，需要加强；有

的认为需要立法、修法，但不是废除，而是通过立

法、修法的方式巩固、完善。

主张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主要是法学家、律师

和媒体工作者（参见表 4）。他们认为，收容遣送对

象对社会治安的危害并不大，而收容遣送制度对被

收容者的人权则是一种侵犯。因此，应当在完善有

关治安管理的基础上，除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有犯

罪重大嫌疑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处理外，应当取消收

容遣送制度[104]。

方案 价值观 技术可行性 公众接受性

保留制度，加以完善 侵犯人权，但是治安管理、控制人
口流动的有效措施

在原有制度基础上小修小补或者
立法加以提升，比较容易实现

除民政、公安等执行部门赞同外，
绝大部分人反对

废除制度，寻求替代 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
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废除制度的法律障碍，既得利益群
体阻碍，创设新法的立法程序问题

绝大部分公众支持，尤其是学者、
媒体、代表、委员

表 ２ 政策方案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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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治源流：国民情绪与政府换届

在政治源流方面，主要考察国民情绪和政府作

为。从政策终结角度看，国民情绪以公众舆论的形

式体现，对政府施加压力，成为终结的推动力。就政

治源流中的政府而言，政府换届（通过党代会、人代

会实现），既是政治源流之一，也是政策窗口中的政

治窗口。

5.1 跨层次、跨地区、跨类型的媒体监督
反映国民情绪

孙志刚事件之前，对于收容遣送制度的批判已

经很多，但是 2003 年到达了一个极高点，转折点就

是 4 月 25 日南方都市报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

死”。这篇报道出来后，各家媒体纷纷转载、跟进，影

响迅速扩大。目前没有对于孙志刚事件的民意调查

数据。但是，南方都市报报道后，该报接到的大量有

类似遭遇的读者的电话，网上几万条跟帖足以说明

问题[105]。而媒体之所以不断报道，也说明这一事件

绝非孤立事件。舆论出现前所未有的呼吁终结收容

遣送制度的高潮。

“孙志刚事件”最初的信息是发布在西祠胡同

的桃花坞讨论区，这里有众多的媒体人士，信息发

布者借此扩大事情的知晓度，吸引了记者陈锋的注

意。之后，孙志刚的遭遇被发表在有重要影响力的

《南方都市报》，紧接着知名媒体《南方周末》跟进

支持并发表评论，由此引起其它媒体的关注，如

《北京青年报》连续做了多期的跟踪报道，《中国青

年报》、凤凰卫视、《人民日报》、新华社、新闻联播

等多家新闻媒体持续关注，成为公共问题，矛头直

指不合理的收容遣送制度，最终形成具有广大民

意支持的舆论环境，政策终结议程得到政府高层的

关注[88,106]。

这里把关于孙志刚事件的媒体报道分为三个

阶段：2003 年 4 月底 5 月初，事件初次曝光的问题

揭露阶段 （见表 5）；2003 年 5 月中下旬到 6 月初，

跨层次、跨地区、跨类型的媒体密集报道和舆论监

督阶段（见表 6）；2003 年 6 月初开始，案件审理前

后的事件追踪和事后反思阶段（见表 7）[41,65,95,97]。

在孙志刚事件中，出现了跨层次、跨地区、跨类

型的媒体监督。（1）跨层次。起于广东地方媒体的报

道，后来全国性媒体加入进来。（2）跨地区。广东内

外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香港凤凰卫视等境外媒体

也进行了传播。（3）跨类型。除了纸媒以外，电视、网

络都进行了报道和评论[65]。这可能是孙志刚案能够

取得如此之大的影响而没被宣传部门压下来的重

要原因。

5.2 政府换届与领导批示

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制国家，执政党换届并不会引起类似于选举制国家

那样剧烈的政治格局和执政思路的周期性变化，所

以，这一维度的变化作用有限，“政府意识形态”和

“压力群体”就是在通常情况下反映中国“政治源

流”结构的两个主导维度。本文赞同意识形态关注

度和压力群体与政府联系程度会影响政策议程，执

政党虽然不换届，但是政府换届特别是领导集体接

班仍然会有重大影响[36]。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每 5 年左右就出现 1 次周期性波

动，直接原因是社会投资和货币供给的周期性波

动，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

时间 姓名 场合 单位 主张

1994 年 温长洛 《社会工作研究》 广州市民政局社救处 加强立法，使收容遣送工作有法可依。加大投
入，解决收容遣送经费不足问题

1994 年 江传勇 《中国民政》 收容遣送工作亟待加强：场所、器具、编制、经费等

1995 年 王保宁 《社会工作》 包头市公安民政收容遣送站 严格审查收容对象、改进遣送方式方法

1995 年 达连战 《中国民政》 保证经费、理顺关系、明确职责、各负其责，出台
收容遣送地方法规

1996 年 王云斌 《民政论坛》 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 建议收容遣送立法可以分为七章……

1996 年 杨建仁 《中国民政》 安徽省界首市民政局 加快收容遣送立法势在必行

2000 年 马彦勇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法律系讲师
从单纯社会救济转化为以城市管理为主辅之以
社会救济。“将收遣对象的范围扩大，以适应城
市社会秩序管理的需要”。

2001 年 白伟光 《中国民政》 吉林省白城市收容遣送站 将收容遣送站更名为自由流动人口救助站

2001 年 王正明 《中国民政》 云南省大理市民政局 依法制订收容遣送工作实施细则刻不容缓

表 ３ 主张保留收容遣送制度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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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受到政府换届的影响[107]。“非典”疫情中，政府

之所以最终能够改变原有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模

式，实现向新的大众健康服务的卫生模式的转移，

新旧领导集体的交接是关键因素之一[108]。政府换

届对于经济周期和公共卫生政策变迁的影响和传

导机制，也适用于社会政策的变迁。

从 200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一中全会

召开到 2003 年 3 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第十届一

次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集体实现了换

届。“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发表正值“非典”时期。

中央的果断决策、媒体的深入报道，特别是 4 月中

旬两名部级高官被免职，推动了突发事件政府信息

呼吁者 理由和建议 媒体

1 记者韦红乾
被收容遣送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收容成了
创收工具，甚至成了违法犯罪的避风港。违反了《立法法》
和《行政处罚法》

韦红乾：“是什么败坏了收容的名声？”，《中国青年
报》，2000 年 8 月 2 日

2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教
授刘仁文

不断创造出骇人听闻事件的收容遣送工作与《立法法》矛
盾，也不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
要求

刘仁文：“收容遣送工作有违《立法法》”，《中国青
年报》，2000 年 8 月 4 日。刘仁文：“收容遣送工作
不宜继续保留”，《中国国情国力》，2000 年第 10
期，第 29 页

3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
陈光中、马怀德

《立法法》正式实施后，收容遣送工作失去了法律依据。取
消收容遣送不现实，但应考虑作出规范

程刚、杨猛：“法治社会收容遣送面临改革”，《中国
青年报》，2000 年 8 月 16 日

4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教
授刘仁文

与新出台的《立法法》相矛盾，也不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收容遣送不宜继续保留”，《法制日报》，2000 年 8
月 27 日。

5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周旺
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教授朱维鸠

取消收容遣送并不现实，应该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加以
规范

张守增、张永强：“徘徊在制度与法律的边缘”，《人
民日报》，2000 年 12 月 20 日

6 记者童大焕
收容遣送制度实际操作由于收费等导致权力、利益扩张，
它走了样、变了形，限制了公民人身自由权、自由居留权、
自由迁徙权等基本宪法权利

童大焕：“青年话题听听被‘收容’者的意见”，《中
国青年报》，2001 年 12 月 19 日

7 记者李天伦 收容制度的制裁功能失去了其法律依据，也不符合联合
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李天伦：“收容的立场”《中国青年报》，2001 年 12
月 19 日

8 律师高智晟 收容遣送是一种违宪违法的行为，更是一种严重的对国
家法治原则的破坏行为

“法律与经济收容遣送不能违反宪法”，《中国经济
时报》，2001 年 12 月 25 日

9 记者李天伦
收容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救济功能不断弱化，制裁功能
增强。它演变成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根据《立
法法》，要从法律源头清理收容的本意

李天伦，“要不要还收容制度以本来面目”，《发展
导报》，2001 年 12 月 28 日

10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
究员刘仁文、北京大学法
学院行政法教授湛中乐

没有理由对“三无人员”和流浪乞讨者进行强制收容。对
人身自由的限制除了刑法以外，不能再有另外的行政体
系。违反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赵永厚：“何时对‘暂住证’说不”，《法律服务时
报》，2002 年 1 月 11 日

11 记者李锦灶 收容遣送制度性质变成了以维护社会秩序为主的治安处
罚制度，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滋生腐败，是违宪的

李锦灶：“如何恢复收容遣送的救济性质”，《中国
社会报》，2002 年 3 月 30 日

12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周旺
生、陈瑞华

国务院已经无权对收容遣送工作作出规定，先前的规定
应该废止。严重损害党群关系；没有理由对犯罪嫌疑人都
够不上的三证不全人员强制收容

凌广志、韩敬山：“‘收容’的背后有多黑：广东收容
遣送工作现状调查”，《人民公安报》，2002 年 7 月
2 日

13 记者汪文 收容遣送中，务工人员合法证件被撕毁、被罚款、强制参
加劳动明显地侵犯了他们的权益

“进城务工青年困惑五种”，《中国青年报》，2002
年 10 月 31 日

表 ４ 对收容制度终结的表达和呼吁（2000.1.1—2003.4.24）[41]

时间 媒体名称 报道标题和主要内容

2003 年 4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陈峰、王雷）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2003 年 4 月 北大 BBS 表达了强烈的悲愤，呼吁严惩凶手；很多网民现身说法揭露收容黑幕

4 月 26 日 北京青年报 对孙志刚命丧收容所，家属追问死因连遭碰壁做了详细报道

4 月 30 日 中国青年报 因缺暂住证一公司员工职员命丧广州收容站（林炜）

5 月 1 日 北京青年报 大学生命丧收容所续：警方送 2000 元，家属未接受

5 月 4 日 北京青年报 孙志刚案续：律师称凶手不太可能是同病房病人

5 月 10 日 工人日报 立法的责任伦理（学者萧翰）

5 月 10 日 人民日报华东版 孙志刚案还能走多远

表 ５ 孙志刚事件的媒体报道第一阶段：初次曝光和问题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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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机制。“孙志刚事件”的发生和解决有了更开

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也就有了得以解决的现

实条件[66]。

另外还有两个背景值得注意：（1）户籍壁垒松

动的社会背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

入，小城镇的开放流动已经基本实现，大中城市严

格的户籍管制也开始出现松动，社会流动的规模和

频率迅速提升，使得大中城市的人口流动管制更加

让人难以接受。孙志刚案提供了要求彻底取消户籍

管制的极端个案[47]。（2）从案件本身看，孙志刚本人

不符合广东省收容遣送条例的收容对象范围。此前

一年，广东省人大正好通过了新的遣送条例，明确

规定即使没有暂住证，只要有合法工作单位、正当

的工作单位和合法的住所，就不能够进行收容。孙

志刚无论如何都不符合收容的条件。2002 年的时

候，广东省出台新的收容管理条例，其实就是广东

省人大希望制止这种愈演愈烈的恶性收容，想规范

这个制度[109]。实际上，广州市自行扩大了收容范

围[110]。

“孙志刚之死”之所以能在比较快的时间调查

处理，显然与领导批示密切关联。正是有了中央领

导和省市领导的层层批示（参见表 8），“孙志刚之

死”一案才比较顺利地得以查处，有关责任人员才

得到应有的惩罚[111]。

媒体披露孙志刚案内幕后，引起了中央和广东

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

记罗干，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

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长周永康多次作出重要

批示，要坚决依法彻查此案；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

省委书记张德江指示：要依法从严惩处凶手，维护

法律尊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还孙志刚及其

亲属一个公道。公安部专题研究并派出工作组到广

东帮助指导查办，广东省、广州市分别成立了由政

法委、纪检、监察、检察、公安、民政、卫生部门组成

的联合调查组，省、市政法公安机关也成立联合专

案组开展侦破工作。联合专案组抽调精兵强将，由

厅局长挂帅，组织 8 个小组分赴河南、陕西、湖南、

四川、山西、贵州等省开展缉捕工作[95,100,101,112]。

时间 媒体名称 报道标题和主要内容

5 月 13 日 广州日报 坚决查清孙志刚被伤害致死案

5 月 13 日 羊城晚报 殴打孙志刚致死十三嫌犯缉拿归案，涉嫌渎职犯罪人员已被逮捕或刑拘

5 月 13 日 南方都市报 13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缉拿归案

5 月 13 日 南方都市报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中央要求依法严惩凶手

5 月 14 日 凤凰卫视《时事开讲》栏目 把孙志刚事件传播到世界华人圈

5 月 15 日 南方周末 绝不能出第二个孙志刚

5 月 16 日 中国青年报 三位中国公民依法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

5 月 17 日 南方都市报 三博士上书建议审查《收容遣送办法》

5 月 18 日 南方都市报 公民“上书”对宪政建设的积极意义

5 月 19 日 中国青年报 “公民上书”意义重大;上书是宪法性权利，审查是宪法性义务

5 月 19 日 法制日报 三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审查建议，专家称能否启动审查程序尚不明确

5 月 20 日 工人日报 自觉地去做一个合格公民

5 月 21 日 中国青年报
全国人大法工委答复三位公民建议书：建议正在办理中能否进行宪法审查尚未知（崔丽）；我国违宪
审查制度存在法律缺位；我们期待来自全国人大的声音———三位法学博士的法律思考；三位青年法
学博士提交公民建议书引起强烈反响，宪法学家呼吁建立我国违宪审查机制

5 月 22 日 南方周末 激活中国违宪审查

5 月 24 日 工人日报 孙志刚案的再追问

5 月 26 日 经济观察报 从孙志刚之死到三博士上书

5 月 26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 收容制度存两难，违宪审查有可能

5 月 27 日 南方都市报 有关部门纠正收容制度问题：只能收容流浪乞讨者

5 月 28 日 中国经济时报 收容遣送站“全开放”模式调查

5 月 28 日 中国青年报 五位法律专家针对收容遣送制度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5 月 29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 两份建议书给中国违宪审查点题

6 月 2 日 检察日报 孙志刚的悲剧不能重演

表 ６ 孙志刚事件的媒体报道第二阶段：密集报道和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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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至 13 日，广东省委政法委召开会

议。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强调，要深刻吸

取孙志刚事件的教训，不断加强和改进各项执法工

作。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梁国聚要求政法各部

门高度重视执法工作中存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提

高政法队伍的执法素质和水平。广东省副省长李容

根到省民政厅视察时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依法

行政[100]。

透过孙志刚案，可以发现，“孙志刚们”要维护

自己的权利，最好的途径就是求助于更高的权力。

由于《南方都市报》的披露，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

注，终于“上达天听”，才有了中央领导的批示[113]。批

示立竿见影的效果凸显了权力的震慑力，也暴露了

人治的包青天意识。真正有幸呈送到领导案头并得

到领导批阅的案件只能是“小概率事件”[111]。

6 多源流耦合：政策企业家抓住政策窗口

政策之窗有问题窗口和政治窗口。问题源流揭

时间 媒体名称 报道标题和主要内容

6 月 4 日 中国青年报 依法严惩凶手，湖北青年孙志刚收容致死案今天公审

6 月 5 日 中国日报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在广州公开审理

6 月 5 日 南方日报 孙志刚案查清，20 多名责任人被严处

6 月 5 日 南方周末 人·证

6 月 6 日 中国青年报 孙志刚案公开审理背后的遗憾：“公开”徒有虚名

6 月 6 日 人民日报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开庭

6 月 6 日 光明日报 维护宪法权威的非常责任

6 月 6 日 法制日报 孙志刚案一批相关责任人受处分

6 月 10 日 南方都市报 孙志刚被伤害致死案：18 名罪犯被判刑; 广东省副省长李容根：非乞讨人员一律不得收容

6 月 10 日 人民日报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一审宣判

6 月 10 日 经济时报 拒绝记者旁听应当给出合法理由

6 月 11 日 中华工商时报 孙志刚案能走多远？

6 月 11 日 中国经济时报 孙志刚案一审的法律困境反思

6 月 11 日 中国审计报 收容站里缘何频现暴力？

6 月 11 日 新华每日电讯 “再也不要出新的孙志刚了”

6 月 12 日 南方都市报 广东省人大澄清：从未规定可收容无暂住证人员

6 月 12 日 社会科学报 以生命换取社会进步

6 月 12 日 人民政协报 让孙志刚案不再发生

6 月 12 日 人民法院报 救治站缘何成“刑场”

6 月 12 日 新闻周刊 深以当下个体生命为切———一个学人的孙志刚案备忘；孙志刚死亡真相

6 月 12 日 社会科学报 人性·人道·人权———从孙志刚事件所想到的

6 月 13 日 文汇报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引起反思改收容为救济

6 月 13 日 中国青年报 “漏子”一桶怎就这么吓人

6 月 13 日 人民法院报 孙志刚案被遗忘的受害人

6 月 14 日 南方日报 吸取孙志刚事件教训，广东政法委研究执法教育

6 月 14 日 武汉晚报 难忘的 84 个日日夜夜———孙志刚家人在广州的日子

6 月 16 日 北京青年报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以人为本呵护弱势

6 月 16 日 南风窗 三个中国公民的维宪行动

6 月 19 日 南方周末 实现社会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收容：修正“办法”，还是彻底废除？

6 月 19 日 南方都市报 永远告别“孙志刚悲剧”

6 月 19 日 楚天都市报 孙志刚案引起震动，湖北省各收容站被令“四不准”

6 月 20 日 中国青年报 管理混乱使收容从救济变成了处罚

6 月 23 日 焦点访谈 叙述了旧的收容遣送办法转变成新的救助办法的过程，暴露了收容遣送的黑幕，展望了救助办法的前景

6 月 27 日 南方周末 “谁都没想到这么快”———流乞救助办法决策历程

表 ７ 孙志刚事件的媒体报道第三阶段：案件追踪和事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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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诸多问题在孙志刚事件曝光后促成了问题窗

口的打开，高层领导换届开启了政治窗口的打开。

这个窗口在 2003 年 3 月的全国两会十届一次会议

打开，经由非典推动的信息公开、孙志刚案曝光、三

博士上书、领导批示等持续推动，到当年 6 月实现

窗口与源流的融合，从而实现了新政策对旧政策的

替代型终结。

6.1 政策企业家：代表、委员、学者、记者

在收容遣送终结的过程中，代表、委员、法律学

者、记者（见表 9、表 10）等发挥了政策企业家的作

用，他们有的长期研究相关政策并倡导终结该制

度，有的在孙案发生后以接力的形式推动收容遣送

制度尽快废止。

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法制委员

会委员黄景均，2003 年 3 月 3 日向全国政协十届

一次会议递交了《“收容遣送”需要尽快立法，做到

有法可依》的提案，建议对于公安、民政部门执法中

的违法行为要严肃处理。同时，要尽快让“收容遣

送”有法可依[114]。同时，黄景均委员还写了篇小文

《保护农民工的人身自由》，刊登在 2003 年 3 月 3

日的《人民政协报》上。黄景均委员的提案被全国政

协编为“0018 号”提案，转给了中央各有关部委[115,116]。

黄景均委员的提案收到广泛关注。在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界小组讨论会上，李宝库委员说，如果

不对收容遣送尽快立法加以限定，这一行政执法行

为的滥用不仅会对民工造成侵害，还会对我国的社

会稳定带来隐患。刘仲藜、王建伦、张雪岩、李贤义

等多位委员一致认为，要依法治理城市乞丐问题，

同时更要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切实

保护好进城打工者的合法权益[117]。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金烈称，希望

全国人大能够早日为民工收容遣送立法，沿海城市

不要随便遣送农民工[118]。

5 月下旬，黄景均委员应邀参加由民政部草拟

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讨论，拟将这个办法取代《城市流

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3 年 7 月 3 日民政

部复函给黄景均委员：“我部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行

政法规，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以进一步完善这项

姓名 职务

罗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
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长

张德江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王华元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

梁国聚 广东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

李容根 广东省副省长

表 ８ 对孙志刚事件作出批示、指示的高级官员

姓名 职务

金烈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

陈舒 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广东省
广州市律师协会会长

黄景均 全国政协委员，时任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

李宝库 全国政协委员，时任民政部副部长

刘仲藜
全国政协委员，曾任财政部部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经
济委员会主任

王建伦 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劳动部副部长，时任全国政协社会
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张雪岩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成员，天津市福光投资集团董事长

李贤义 全国政协委员，信义集团（玻璃）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表 ９ 第十届全国两会上质疑收容遣送制度的代表、委员

姓名 学术背景 工作单位 社会活动

俞江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创办公益性民间组织“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后改称“北京公盟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公盟”）

滕彪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创办“公盟”，从事公益维权，称为“人权律师”

许志永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北京邮电大学 创办“公盟”，从事公益维权。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2013 年
因涉嫌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贺卫方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北京大学法学院 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盛洪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执行理事

沈岿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法学院
国家质检总局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立法专家委员，北京市人
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非常任委员，北京市行政法学会副秘书长，财新传媒法
学咨询委员会委员

萧瀚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财经》杂志专栏作家，曾就职于天则经济研究所

何海波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清华大学法学院

表 10 上书的三位博士和五位教授的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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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您的提案对推动这项制度改革有重要的实际

意义。”[116]

陈舒，曾任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广东省

广州市律师协会会长。2003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

表以来，陈舒的建议八成以上被国家相关部门采

纳。2003 年 4 月 26 日，陈舒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

交建议，要求组织人大代表对各地的收容遣送执行

情况进行视察、调研；要求各地严禁扩大收容遣送

范围。此外，她还建议国务院修改收容遣送办法，增

加对错误收容的赔偿机制，收容遣送行为应该透明

化[119－121]。

“上书”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参政方式，是公民或

民间组织以个人或组织的名义通过书信等形式，向

中央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的行为[122,123]。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关于审查〈城

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的三名法

学博士被认为是推动收容遣送制度终结的重要角

色。这是中国公民首次行使违宪审查建议权。

许志永自述了“上书”的起因与经过[124,125]。许最

早在北大一塌糊涂 BBS 看到孙志刚事件的报道。

此前，他一直打算通过帮助收容遣送者提起行政诉

讼，引起社会关注，但很少有人敢出面诉讼。5 月

初，俞江电话许，告知《立法法》第九十条规定公民

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法律法规建议的权

利，公民的建议经初步审查，“必要时”可以进入正

式的法律审查程序。许和滕彪决定行使这一权利。

许写了初稿，俞和滕提出了修改意见，仅就法律程

序问题提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作

为行政法规，其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宪法和相关

法律相抵触，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建

议。

虽然需要传媒关注，但主要不是想给有关国家

机关施加压力，而是为了引起国民对法治建设的关

注，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所以，只签了三个人的名

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提起了这份建

议。考虑非典因素以及人们对收容遣送的关注程

度，许主张必须尽快递交。 许咨询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工作人员说应该交给法工委。他们决

定同时发传真和邮寄。许按先后顺序列了几家媒

体，这要考虑到媒体的权威性和该媒体对社会问题

的关注程度。如果没有一家媒体关注此事，他们也

许只好在北大的 BBS 上发布消息了。还好，联系的

第一批两家媒体中的《中国青年报》5 月 16 日刊登

了他们提建议书的事情。

上书的内容及媒体评论集中在三点：（1）收容

遣送制度有违法治精神，侵犯外来务工人员、流浪

乞讨者的人身自由，应予废除。（2）《收容遣送办法》

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应予改变或撤

销。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立法法》

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

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只能由法律规定的

事项而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

授权国务院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

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

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

外。而《收容遣送办法》是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

（3）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启动违宪审查机制[126]。

在许志永等三人提出违宪审查建议之前，关于

“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多见诸于媒体、报刊、互联网

等信息传播渠道上，只是停留在讨论阶段，而许志

永等人则使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进入政策行动阶

段。分析三博士参与的过程，对政治法律形势的判

断、《立法法》提供的行动空间、对宪法和收容遣送

办法的熟悉、对违宪审查机制的预期、建议书的格

式和推理方法、去政治化的话语策略、对新闻运作

逻辑的了解、对媒体的选择、接受采访的表达方

式———这里生动展示了知识的权力比道德义愤、政

治口号和正义激情要强大得多的力量[97]。

就在舆论纷纷加入讨论时，贺卫方、盛洪、沈

岿、萧瀚、何海波等学者，再次建言人大，要求启动

特别调查程序。对于建言的结果，贺称：“至今我们

还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尽管《立法法》规定，公民认

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但谁来审查，

如何审查，多久期限内给予答复等程序性内容都没

有具体规定。”[127]

虽然三博士上书没有收到反馈。但是此后，出

现了多例公民个人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启动违宪审

查的事例[128]。每年两会，都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

案建议由全国人大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受理涉及违

宪的行为。虽然上书倡议违宪审查过于激进，但是

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避免就违宪审查问

题作出回应或者开了先例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政府

采取了绕弯子的方法，出台新法代替旧制度，既回

避了挑战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敏感问题，又能够

起到平息事态的应急之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书

起到了“讨价还价”的作用[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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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政策之窗的出现：高层换届、两会与社会关注

在中国公共政策终结过程中，可预期的机会之

窗主要是指周期性的政府换届和例行的国家层面

的会议，以及公开的政策评估等[130]。2003 年 3 月的

两会，既是全国性的议事盛会，又是高层领导十年

一次的换届，开启了政策变迁的政治窗口。

在政治过程中，突发事件把问题转化成普遍的

公众反应，成为焦点事件，进而催化为要求变化、纠

正政策失误的民意压力。“孙志刚事件”正是收容遣

送制度终结的触发事件或者说是多源流框架中的

焦点事件，打开了政策变迁的问题窗口。

在孙志刚事件发生以前，收容遣送政策已有多

次修改，但都未能实现新政策的出台。正是媒体以

高度灵敏的嗅觉，通过挖掘孙志刚事件而发现了具

有普遍性的公共问题，即收容遣送政策变异引发的

侵犯人权的问题，使原本属于个人的悲剧变成了涉

及社会公众利益的公共事件，使案件开始走进公众

的视野，收容遣送的弊端才最终引起了公众和政府

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政策问题得以充分暴露[57]。

6.3 替代型政策终结

政策终结既是旧政策的结束，也是新政策的开

始。源流与窗口的融合，多方力量的推动，将废止收

容遣送制度从媒体议程、公共议程推进到立法议

程。相比其他政策变迁，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似乎

进展神速。或许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利益相关者（主

要是收容遣送站） 与高层的政治目标 （“和谐”、稳

定）相比实在太渺小，也因为本来就已经经历了长

期的酝酿与讨论，各方意见早已明确，草案出台水

到渠成。

2003 年 6 月 18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了

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

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该

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2003 年

8 月 1 日开始实施，同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2003 年 7 月 16 日，《城市生活无

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经民政

部第三次部务会议通过，自 2003 年 8 月 1 日起施

行。各地将原来的收容遣送站改为救助站，对流浪

乞讨人员实行自愿受助、无偿救助。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草案）》及实施细则的出台，不仅意味着对旧有的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也意味

着以新的方式解决过去没有解决且会长期存在的

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替代型政策终结。至

于新办法的绩效，还有待实践检验。

7 结论与展望

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体现了从维护社会稳定

到回归社会救助的目标的转变，也体现了法治的进

步。几十年来的政治大背景、社会经济环境对这一

制度的变迁产生了外部压力。孙志刚事件之所以成

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看起来具有偶然

性，但推究起来，所有的因素早就埋下了伏笔。

从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得出

收容遣送制度被送上终结的议程的线索。在问题源

流和终结原因方面，收容遣送制度在实施过程中，

暴露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执法者犯法、侵犯人权、难

管理、难收容、屡遣屡返等现象，早就表明这一制度

不仅在实现政策预期目标上出现了失灵，而且给执

政者带来了更多的压力，成为“烫手山芋”。媒体、法

学界对此早有批评，即便是民政部门内部也无法否

认种种弊病亟待改革。只是从政策源流的角度，民

政、公安部门工作者多数出于保留的立场，主张通

过立法等方法完善乃至加强收容遣送工作。从政策

终结的阻力方面，他们情感上、利益上都不能接受

实施了几十年的制度终结在自己的手中。而法学界

在近些年维权运动中屡屡发声，孙志刚事件不是第

一件，也不是最后一件。凭借研究者的灵活身份，他

们可以游走于体制内外，出于维护体制的政治正确

的立场出发，他们提出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回归社

会救助制度，成为终结的倡导者。在讨论中使用了

违宪审查、违法审查等专业词汇，既可以理解为学

术理论的经世致用，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有推动宪政

的更高追求，也在不经意之间成为推动终结的巧妙

策略———政府不愿正面回应，但又不得不解决问

题。

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调查性报道、三博士上书

都是推动议程进入政府视野的重要节点。虽然有关

部门承认对于问题已经关注很久、研究很久，但是

终于决定快刀斩乱麻地处理，还是源于最高领导层

的压力，批示比什么都管用。三博士上书经过精心

的策划，国务院决定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代之以新

制度也是经过一番斟酌的———既回避了旧制度是

否违宪，又在短期内避免了问题的扩大化和深入

化。

在孙志刚事件前后，虽然也有类似的事件，但

是，孙志刚事件发生处于高层集体换届的窗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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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推动的信息公开的背景，加之收容遣送制度自身

积弊重生早就引起政界、学界、新闻界持续批判和

建言，几方面的结合，决定了这个政策窗口的打开，

偶然背后依然有必然性。

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都有作用，但

都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对学者上书不回应不代表不

反应，媒体报道必须进入政策议程才有用，而领导

批示也需要避免下级“选择性执行”。

与以往的政策终结模式相比，收容遣送制度的

终结，其普遍性在于问题、政策、政治源流的三源与

政策窗口的融合，动力、阻力都有所呈现，特殊性在

于，它作为典型案件已经超越收容遣送制度本身，

对于无论是公民行动、媒体监督、错案纠正等等，都

产生了更大的法治意义和示范效应。

从收容遣送制度的案例看，多源流视角下的政

策变迁在中国语境下需要做些微调。这并不否定多

源流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只是基于不同的政治制

度，源流和窗口等理论要素在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

表现。

本文虽然运用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对

于收容遣送制度进行了研究，但依然存在诸多不

足，有待未来深入研究和探讨：（1）废除收容遣送，

最大的获益者，理论上是一些流动人口，问题是，他

们没有主动发声。文章虽然提到了他们的代言人，

但应在未来尽可能发掘收容遣送制度受害者自身

的看法。（2）源流之间的比较。问题源流、政策源流

与政治源流，在收容遣送制度终结的过程中究竟哪

个更有用？文中提到三方面因素都起作用，但是依

然没说清楚孰轻孰重。就孙志刚案而言，可能政治

源流中的领导批示更有用，但它也受到舆论压力的

影响。影响力的比较很难量化。至于源流的独立性

问题，金登在回应批评者时已经做了详细回应，不

再赘述[22]。（3）相比户籍制度、计划生育制度、信访

制度、劳教制度等，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显得迅速

得多，文中虽有提及，但未来需要进一步搜集资料

进行比较案例研究。（4）学者们在对房地产等政策

的案例研究中讨论了利益集团的影响[131,132]，但就收

容遣送制度而言，是否有影响、如何影响，还是个黑

箱。本文只在政策源流中提到不同的群体基于利益

而持倡议或反对终结的政策立场，但是有共同的利

益并不意味着形成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利益集团。

多源流的政治源流包括了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但

是本文未在案例研究中找到佐证，这一点有待继续

探究。

孙志刚事件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其

中，多方面的力量参与进来，有长期推动和短期集

聚的综合效应。虽然，违宪审查等问题还没有定论，

虽然新制度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

不容否认，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对于后续的制度变

迁（废除农业税、劳改劳教等）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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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eliminates ＂staffing classification＂ historical disadvantages in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Therefore，the

enlightenment coming from research paper is to raise the courage to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s of thought and

power of interest barriers，strengthen restraining force of salary fairness norms，and weaken the control force of

staffing to exclude ＂quasi public real private＂ embarrassing identity of unauthorized personnel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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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Sun Zhigang case＂ and the custody and repatriation system，this

paper tests the effectiveness of 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 of policy termination：More and more problems were

revealed． The ＂Sun Zhigang case＂ is the focusing event of termination of the system，and problem window of

policy change． Advocate champion was constituted by opponents （media，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reformers
（representatives）． Obstructers involve：unwillingness and vested interest of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institution－

al dependency，valuable cost of staff settlement and institution． After the exposure of the scandals，senior

leaders exerted pressure to local governments by instructions on documents． The government didn＇t respond to

the sensitive question of violating constitution or law． Before the ＂Sun Zhigang case＂，there were other scan－

dals． But the change of Chinese leader group，governmental information public innovation since the SARS ex－

periences，composed backgrounds． Besides，media and academic criticism already was sarcastic，and the gov－

ernment also was conscious of these． These resulted in this case became different． The end of the Custody and

Repatriation System became model of subsequent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influence of interest groups needs

to be studied se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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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of policy agenda and media agenda is always a focus issue of public policy agenda．

Disputes with different viewpoints still hang in doubt，especially in China． The common opinion believe that

policy agenda decide media agenda，but the media agenda gradually has an effect on policy agend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to guide government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to promote

media to clearly it own positioning，and to design a rational public policy decision agenda． Based on the an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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